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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科研不端查处政策已发展了十余年,«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标志

着政策走向成熟,形成了科研不端管理的中国方案.为客观地评价中国科研不端政策取得的进步

与不足,文章在回顾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构建了包含

政策范围、查处程序和保障措施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借助该分析框架,得出«科研诚信案件调查

处理规则(试行)»相较于国内其他代表性政策的变革与进步,以及相较于国际代表性政策所表现出

的本土特征.最后文章就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提出三项建议.

[关键词]　科研不端;查处政策;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国重大科研不端案件频发,由此引发

了公众对中国科研诚信问题的关切,以及国外学者

对中国学者发表的负面印象[１].清华大学朱邦芬院

士在２０１８年科技伦理研讨会上指出,“当前中国学

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其程度之严重史无前例,社
会各界对于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史无前例”.但政

府部门已通过单独或联合的方式出台了多项科研不

端政策[２].在这种背景下,２０１９年９月二十部委联

合发布«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以下

简称“«处理规则»”).«处理规则»是政府十余年科

研不端政策经验和管理实践的总结,代表了中国科

研不端政策的特点,值得深入分析和解读.
目前国外学者对政府科研不端政策的研究着重

关注定义问题,如对美国科研不端定义演变的研

究[３],科研不端定义的国际比较[４]等.而国内学者

对科研不端政策的研究多采用全样本或大样本研

究,注重把握中国科研不端政策的宏观特征,如多部

门管理、元政策不足等[５].这些研究的政策样本包

含了大量综合性和倡导性政策,缺少对科研不端查

处政策的针对性研究,也较少深入到政策结构和具

体内容层面展开讨论,更未能将«处理规则»纳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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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了合理评价«处理规则»的进步与不足,本
文将在回顾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历史沿革的基础

上,一方面比较国内政策,阐释«处理规则»相较于之

前政策的演变;另一方面比较中美政策,阐释«处理规

则»所代表的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的本土特征.本

文不仅丰富了中国科研不端政策研究,也将为各单位

落实«处理规则»的要求,制定配套政策,提供参考.

１　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简述

中国 对 科 研 不 端 问 题 的 关 注 并 不 晚.早 在

１９８１年邹承鲁、张致一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

曾共同发起了关于«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

明”的讨论»的倡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科研

不端现象逐渐浮出水面,出现了“王洪成事件”、
“牛满江事件”、“刘亚光事件”等科研不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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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道德问题①在我国开始受到关注.这期间也出

现了一些敢于直言,维护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如邹承

鲁、何祚庥等.到了９０年代,科研不端问题受到科

学界的广泛关注,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盖洛案、巴
尔的摩案传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学界对科研不端

问题的讨论;二是学界对“李富斌事件”的反思[６].
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界虽然纠正了一些科研

不端案件,但是未形成制度化的措施来应对科研不

端问题.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前政策时期”.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汉芯事件”(２００６年)是中

国科研不端政策的转折点.在“汉芯事件”之前,政
府没有发布专门的科研不端政策②;在“汉芯事件”
之后,科技部出台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

行为处理办法»(２００６年),这是中国政府行政部门

第一部专门针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管理政策[７].此后

教育部、卫健委、社科院、中科院、中国科协等相关部

门的科研不端政策陆续出台,中国科研不端管理逐

步开始制度化.但在这一时期各部门的科研不端政

策都是从自身视角制定,这导致不同政策在科研不

端定义、查处程序等方面有不同标准,缺乏协调

性[８].这一时期可以称为“部门政策时期”.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肿 瘤 生 物 学 »杂 志 (Tumor
Biology)因审稿人和同行评议造假撤下１０７篇论

文,１０７篇论文全部出自中国学者.这引发了学界

和社会对中国科研不端政策的反思,更有力度的管

理政策提上了政府日程.在这种背景下,２０１８年５
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为科研诚信问题的管理提供了顶层

设计和指导原则,着重提出了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

建设的要求[９].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４１家单位联合印发

«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在«若干意见»的指导下,２０１９年９月

二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处理规则»为查处科研不端行

为提供了指导和依据[１０],标志着中国科研不端管理进

入“联合政策时期”.

２　研究范围与分析框架

２．１　研究范围

到目前为止,中国涉及科研不端问题的政策在

数量上已相当可观,已有研究指出从１９４９—２０１７

年,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多达１２１项[１１].在选择国

内政策时,本文无意涉足如此广泛的政策内容,重
点聚焦政府行政部门出台的国家级科研不端查处

政策(政策应包含具体的查处规则、处罚措施等内

容),排除仅部分内容涉及科研不端或以促进科研

诚信为主要内容的政策.针对单一部门政策,若一

个部门颁发了多项科研不端政策,则选择该部门的

最新政策.以此为标准,最终研究共得到３项符合

要求的政策,分别是:(１)２００６年科技部出台的

«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科技部政策”);(２)２０１６年教育

部出台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

法»(以下简称“教育部政策”);(３)２０１９年２０部

委联合发布的«处理规则».
国际上,本文选择了美国的科研不端查处政策,

因为美国是最早关注科研不端行为的国家,而且美

国的科研不端查处政策相对完善,已成为其他国家

的政策范本.美国目前适用的最高级别的科研不端

政策 是 科 技 政 策 办 公 室 (OfficeofScienceand
TechnologyPolicy,OSTP)２０００年正式发布的«联
邦科 研 不 端 政 策»(FederalResearch Misconduct
Policy),这是一份指导性政策,明确了查处科研不端

行为的责任主体和基本程序[１２].在这份政策的指

导下,２００５ 年美国卫生部(DepartmentofHealth
andHumanServices,DHHS)作为重要的政府部门

与资助机构,同时也是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ResearchIntegrity,ORI)的上级管理机构,出台

了«卫生部科研不端政策»(PublicHealthService
PoliciesonResearchMisconduct)[１３].这两个政策:
一个是指导性政策,一个是操作性政策;政策思路一

致且连贯.本文将两个政策作为一个整体(以下简

称“美国政策”)与中国的相关政策进行比较.
２．２　分析框架

在详细考察了上述政策后,本文提出科研不端

政策的三个维度,构建了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
(１)政策范围

政策范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策时效,即政

策产生效力的时间范围;第二,政策对象,即政策适

用于哪些人或机构;第三,科研不端定义,即哪些行

为构成科研不端.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研究需要,将科研不端定义划分为两种类型:窄
定义和宽定义.窄定义仅包括伪造(fabrication)、篡

①

②

早期中国学界并没有使用“科研不端”或“学术不端”概念,主要是在科学道德话语下来讨论.１９９６年,陈民发表的«美国关于科研不端

行为的定义与争论»一文中首次使用“科研不端行为”.
２００５年３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

行)»,但由于此项政策并非由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出台,故未纳入本文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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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简称FFP);宽
定义包含FFP在内的多种科研不端行为.

(２)查处程序

科研不端查处程序按照流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受理,主要指政策启动过程,包括受理方式、受
理要求、受理答复时限等内容;第二,调查,包括调查

人员组成、调查程序、调查时限等内容;第三,处罚,
包括处罚措施、处罚依据等内容.

(３)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主要包括:第一,监督,包括是否有监

督和纠正科研不端案件查处的部门和程序,调查结

果是否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等内容等;第二,
举报人权益,如是否有明确的举报人保护措施和要

求等;第三,被举报人权益,如是否有措施避免被举

报人被不公正对待等.

３　«处理规则»的国内与国际比较

通过对上述四项政策的比较,得出以下结果(表

１).其中国内政策的比较可以反映出中国科研不端

查处政策的演变特征,而中美政策的比较则能突显

出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的本土特征.

３．１　«处理规则»与国内代表性政策比较

与科技部政策和教育部政策的相比,«处理规

则»不仅考虑了之前的政策经验,还有很多创新和细

化,体现了国内科研不端查处政策的演变.
(一)从重视查处程序到兼顾权益保障

早期政策内容的重点在于确立查处程序,而对

举报人和被举报权益保护较弱,如科技部政策甚至

未提及保密要求.但«处理规则»改变了这种状况,
其保护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权益的措施包括了信息保

密、提供申诉渠道、处罚报复行为、处罚恶意举报、消
除未证实举报的负面影响等多项措施.举报人是揭

露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途径,保护举报人是科研不

端管理的重要一环,而维护被举报人权益则更加体

现出政策的公正性.

表１　四项科研不端政策的内容比较

　　　　内容

分析维度　　

中国政策 美国政策

科技部政策 教育部政策 «处理规则»
«联邦科研不端政策»

«卫生部科研不端政策»

政

策

范

围

时效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对象

科技部归口管理的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涉及的相

关人员

高等学校及其教学科研

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

涉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科研诚信案

件相关人员和机构

涉及联邦资金资助的研

究和申请计划

定义 宽定义 宽定义 宽定义 窄定义

查

处

程

序

受理
举报;
无时限要求

举报与主动受理;
无时限要求

举报或主动受理;
初核后５个工作日

举报;
６０日完成初核

调查
有明确程序;
无时限要求

有明确程序;
无时限要求

有明确程序;
６个月内完成

有明确程序;
１２０日内完成

处罚 资助处罚 人事处罚

资助处罚;
人事处罚;
剥夺荣誉;

资助处罚;
人事处罚(仅针对联邦

雇员)

保

障

措

施

监督 无
上级监督;
社会公开

上级监督;
重大案件社会公开

约束机制;
社会公开

举报人

权益

告知最终决定;
申诉渠道;
处罚报复行为

信息保密;
申诉渠道;
处罚报复行为

告知最终决定;
信息保密;
申诉渠道;
处罚报复行为

告知最终决定;
信息保密;
处罚报复行为

被举报人

权益

听取意见;
申诉渠道;
处理恶意举报

听取意见;
申诉渠道;
过程保密;
处理恶意举报;
恢复名誉

听取意见;
申诉渠道;
过程保密;
处理恶意举报;
恢复名誉

听取意见;
申诉渠道与程序;
过程保密;
恢复名誉



　
第３４卷　第３期 和鸿鹏等: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 ３２１　　 　

　　(二)从原则性要求到操作性要求

与科技部政策和教育部政策相比,«处理规则»
将之前政策中的一般性表述,细化为可操作的内容:
首先,对受理、调查、复查等环节给出了明确的时间

限定,如受理必须在初核后５个工作日完成,整个调

查过程必须在６个月完成;其次,提出了具体的工作

流程和要求.如在与被调查人或证人谈话时,参与

谈话的调查人员不得少于２人,并做书面记录;最
后,给出了明确的处罚标准,不仅表现为明确的加重

或减轻的情形,还给出了特定情形的最低处理标准.
例如,抄袭、伪造、篡改、买卖论文、虚构同行评议、提
供虚假信息获得审批等行为,属于情节较重的,至少

取消３年申请财政资金项目的资格.
(三)从单一主体到多主体协同管理

科技部政策和教育部政策都是从单一部门角度

来管理特定对象,而«处理规则»更能体现顶层设计,
勾勒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图景,表现为构建了横纵

交错的责任体系.纵向上,科技部和社科院负责统

筹,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所属单位负责调查;
横向上,政府部门、资助机构、出版机构、科研机构、
学术团体多主体配合查处工作.

(四)从争议性概念到统一概念

学界已指出了中国科研不端(科研诚信)政策核

心概念使用不规范的问题[１４].«处理规则»使用“科
研失信行为”替代了之前政策中科研不端行为或学

术不端行为的说法.提出这一概念有两点好处:一
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关于科研不端定义之争,学
界和政策制定者对于“什么是科研不端”一直有不同

意见[１５].而科研失信行为并没有这种概念上的历

史负担,所有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都可能纳入科研

失信行为的概念范围.这更符合中国采用宽定义的

政策意图;另一方面,国内已有科研不端政策的核心

概念有两种主要表述方式:科技部使用科研不端,而
教育部使用学术不端.作为站位更高,体现顶层设

计的«处理规则»,跳出了之前各部门概念使用的不

一致现象,用新的政策概念来替代已有的部门政策

概念.

３．２　«处理规则»与国际代表性政策比较

与美国政策相比,«处理规则»体现出中国科研

不端查处政策的本土特征以及对中国科研不端案件

的适用性.
(一)宽泛的政策定义和政策对象

就政策对象而言,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的对

象不仅包括个体科学家,更是将机构纳入科研不端

行为主体,这可能是考虑到国内特殊的“单位制度”
导致了部分科研机构包庇不端行为的现象[６].而在

科研不端定义方面,中国科研不端政策充分考虑了

国内突出的和常见的不端现象,不仅包括了FFP,还
将买卖、代写论文,虚构同行评议意见,利益输送,采
取贿赂和利益交换等手段获取科研利益和荣誉,以
及科研伦理等问题纳入政策范围.

(二)更大的介入权和处罚权

中国科研不端查处政策赋予管理部门更大的责

权.在受理条件方面,美国科技管理部门只有接到

举报后才启动查处程序.而«处理规则»除了受理举

报,还可以根据其他线索主动调查.这可能与国内

重大科研不端案件多由媒体首先报道有关.
在处罚方面,中国管理部门的处罚措施可总结

为三类:一是基于资助关系,如中止、终止项目,收回

经费,限制申请等;二是基于人事关系,如解聘、取消

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措施;三是基于荣誉管理,如撤

销学术团体的资格和称号,取消科技人才称号等措

施.而美国政策主要采取第一种处罚措施.
(三)举报的合规性受到特别关注

美国政策对于举报过程并没有过多的要求,更
多依赖后续的调查程序来排除不合规的举报.中国

科研不端查处政策更关注举报行为的合规性,表现

为:(１)鼓励实名举报人,中国科研不端政策明确指

出“鼓励实名举报,不得恶意举报、诬陷举报”.事实

上中美之间实名举报情况差距巨大,美国匿名举报

仅占全部举报案件的９％,中国则达到了７０％[１６].
(２)给予实名举报人更多权利,如“举报受理情况应

在完成初核后５个工作日内通知实名举报人”、“做
出处理决定的单位负责向被调查人送达书面处理决

定书,并告知实名举报人”,这些权利都不涉及匿名

举报人.(３)针对恶意举报的处罚要求,美国科研

不端政策明确指出了不对恶意举报给予处罚,而中

国科研不端政策要求“对举报人捏造事实、恶意举报

的,举报人所在单位应依据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严肃

处理”.这可能是考虑到国内在职称、评奖等活动

中,为了争夺利益而出现的恶意举报现象.非实名

举报和恶意举报在实际案件中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性,所以政策对这两类不合规举报给予特别关注.
(三)对企业科研失信行为有更大的管理空间

一般情况下,各国的科研不端政策都不针对企

业的研发行为,除非企业研究涉及国家资助.但«处
理规则»中指出企业也要建立健全调查处理工作相

关的配套制度.«处理规则»在三种情况下,可能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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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企业:(１)企业在涉及财政资金资助的科研项

目中,出现的科研失信行为;(２)企业成果以论文形

式发表时,出现科研失信行为;(３)«处理规则»还提

到专利成果的署名也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而专利是

企业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所以企业专利署名问题

也可能纳入政策管理.除此之外,«处理规则»不应

涵盖其他的企业研究行为.因为对企业利用自有资

金且成果不对外公布的研发行为,政府缺乏管理介

入的合法性,除非研究损害公共利益.

４　评价与建议

在比较了中国国内科研不端查处政策和中美科

研不端查处政策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部门科研不端政策应尽快更新

«处理规则»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提供

了最低标准的纲领和指导.各部门政策追求的目标

应该不低于«处理规则»的标准.但上述科技部政策

和教育部政策,由于部分条款标准低于«处理规则»,
应当被修订后的新政策更替.

对于现有的科技部政策来说:首先,政策对象要

进一步扩大,不能仅局限于科技部归口的国家科技

规划,因为«处理规则»要求科技部统筹管理自然科

学领域的科研诚信案件;其次,查处程序要明确调查

要求和时限,目前科技部政策没有时限要求,对查处

过程的要求也要进一步细化;最后,保障措施等方面

的要求,目前的科技部政策缺少保密、监督等基本的

保障要求,这些内容需应在新政策中加以体现.事

实上,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科技部已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

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的公告,最终政策有待公布.
教育部政策由于出台时间不算长,虽相对完善,

但也需在以下两个方面改进:(１)明确时限要求,包
括受理、调查和申诉过程的时限;(２)提升查处程序

的标准和操作性要求的细化,如调查委员会成员的

组成、询问证人的要求、处罚规则等.
(二)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对科研不端查处过程的监督主要有管理者监督

和社会监督两种方式.
在管理者监督方面,美国政策较为完善,设计了

三种监督机制:(１)要求申请资助的科研机构提交

书面保证;(２)科研机构将初核报告和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国卫生部审核;(３)科研机构向科研诚信办

公室提交科研不端案件年报.通过这些机制,美国

的上级管理机构实现了对科研机构参与调查的每一

个案件和科研机构政策执行情况的全面监督.而中

国的几项政策在监督管理方面内容相对较少,教育

部政策和«处理规则»要求主管部门对调查机构进行

监督,但没有给出相应的措施和机制.而科技部政

策没有涉及监督的条款.
在社会监督方面,科技部政策没有公开信息的

要求,«处理规则»要求加强重大案件的公开,而未提

及一般案件,国内仅教育部政策要求高校向社会公

开年度学风工作报告,接受社会监督.为了解高校

学术不端查处的信息披露情况,笔者查阅了２０１７年

１０７篇撤稿事件中涉案人员最多的上海交通大学当

年的学风建设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撤稿事件涉

及有其医学院下属６个单位的１２篇文章,并列举了

对涉事作者的处罚措施[１７],但报告没有披露任何作

者姓名、调查过程、事实依据等内容.而后面这几类

信息在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网站披露的科研不端案

件中都可以找到.所以进一步增加查处透明度,接
受社会监督,完善管理者监督机制是«处理规则»改
进的方向.

(三)考虑制定配套的专项政策

«处理规则»着重关注科研不端案件受理和查处

的流程和基本要求,而并未就某些重点问题做出详

尽说明和指导.整个科研不端受理和查处过程确实

存在一些关键环节,这些关键环节需要更详细的政

策指导.例如,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制定了专门的

科研不端举报人保护政策,提供了科研机构制定内

部政策的政策样本,这些内容都构成了美国科研不

端政策的配套性政策.中国也可以考虑针对科研不

端行为证明规则、举报人保护、监督机制等方面,制
定更为详细的专项政策,以构建完善的科研不端政

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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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sforthe Handling of Casesof ResearchIntegrity (Trial)”is Chinas most
authoritativeandperfectresearchmisconductpolicy,markingthatChinasresearchmisconductpolicyis
becomingmature．Inordertoobjectivelyevaluatethecontentofthispolicy,summarizetheprogressand
deficiencies,thisarticlereviews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asresearchmisconductpolicy,thenadopts
acomparativeresearch methodtobuildananalyticalframeworkthatincludesthreedimensions:policy
scope,investigation procedures,and safeguard measures．Furthermore,this policy was compared
separatelywiththepolicyissuedbyMinistry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MinistryofEducationandthe
U．S．government．Finally,thepolicyinnovationandsomesuggestionstoimproveChina’sresearch
misconductpolicyarealso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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